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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GA 27-1992《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的修订版。

    本标准与GA 27-1992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增加了新的名词术语，如:单位风险、部位风险、目标风险、单位防护、部位防护、目标防护、人侵

延迟、处警响应时间等;

    2.规定了实体防护装置防破坏能力的要求;

    3.规定了保卫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间要求;

    4.对原标准的章节和内容重新做了调整:增加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对原标准第 3,4,5章

(现标准第4,5,6章》的内容进行了充实和补充，将原标准的第6章“组织措施”和第 7章“认定、审批与

验收”合并为一章:“管理要求气

    本标准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文物局、公安部三局、公安部一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郝文起、刘起富、杜绍熔、顾岩、刘希清、杨志蓬、刘铭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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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

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系统博物馆及其藏品、藏品部位风险等级的划分、防护级别的确定、安全防范系

统技术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文物系统博物馆，也适用于考古所、文物管理所、文物商店、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非文

物系统博物馆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6571 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 308-2001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367-200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368-2001 人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术语 和定义

下列术 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标 准 。

3.1

博物馆 museums

文物、标本的收藏、展示、研究和开展相关教育、服务的单位与场所。

3.2

藏品 antique
馆藏文物、标本的总称。

风险等级 level of risk

博物馆、藏品部位、藏品所处的危险程度，分别表示为单位风险、部位风险和目标风险。

防护级别 level of protection
为保护博物馆、藏品部位、藏品的安全所采取的技防、物防、人防等防范措施的水平。

34

3.5
保卫力f    guard force

为实施安全防范所配置的系统操作、管理、维护人员和响应报警事件的专业队伍。

3.6

探测(装f)系统 detection (device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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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侵、盗窃、抢劫、内部作案等行为具有探测、报警功能，并按需要予以声音、图像复核的技术防范

(装置)系统

3.7

    入俊延迟(时间) intrusion delay (time)

    对非法人侵者的盗窃、抢劫行为，实施探测、报替、设置障碍、拦截，以延迟人侵者的侵犯行为的措

施。从人侵者侵人警戒边界线开始，到实现其侵犯目的所需花费的最小时间，称为人侵延迟时间。

3. 8

    报奋晌应时间 response time for alarm
    从探测器探测到人侵目标、发出报警信息到报替监控中心设备接收并显示报警信号所需要的时间。

3.9

    处挤晌应时间 response time for handing alarm
    保卫队伍接到报普信号后，在小于人侵延迟时间的范围内，到达报警现场所用的时间。

3-10

    目标防护 。坷ect protection
    对藏品实物目标的防护。

3.11

    部位防护 site protection
    对博物馆内存有藏品的局部场所、局部空间的防护。

3.12

    单位防护 prot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unit
    对整个博物馆的防护。

3. 13

    复合探测 multiple detection
    对一个具体目标，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探测技术(或装置)进行警戒的技术措施。

3.14

    室内周界防护 bound alarm in building
    设置在建筑物内的人侵探测警戒线。

3.15

    实体防护装It   physical protection devices
    用来防护各级藏品的实体屏障，如保险柜、防攀玻璃展柜、防弹玻璃展柜、防盗门、防盗窗、防火文件

柜等 。

4 风险等级 的划分

4. 1 风险分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风险分类。风险分为单位风险、部位风险和目标风险。目标风险的划分依据《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规定

进行分级 ，本标准 只对单 位风险 、部位风险进行 如下分级。

42 风险分级

4.2.， 三级风险

4.2. 1.， 三级风险单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三级风险单位:

    a)  10. 000件藏品以下的博物馆;

    b) 有藏品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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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三级风 险部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三级风险部位

    a) 三级藏品300件以下的库房;

    b) 陈列50o件藏品以下的展厅(室)。

4.2.2 二级风 险

4.2.2. 1 二级风 险单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二级风险单位:

    a) 10,00。件藏品以上，50,000件藏品以下的博物馆;

    b) 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4.2.2.2 二级风险部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二级风险部位:

    a) 二级藏品及专用库房或专用柜;

    b) 三级藏品300件以上(含300件)的库房;

    c) 陈列藏品500件以上(含500件)的展厅(室);

    d) 陈列的现代小型武器;

    e) 二、三级藏品修复室、养护室

4.2.3 一级风 险

4.2.3-1 一级 风险单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一级风险单位

    a) 国家级或省级博物馆;

    b) 有50,000件藏品以上的单位;

    。) 列人世界文化遗产的单位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2-3.2 一级风险 部位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定为一级风险部位:

    a) 一级藏品及其专用库房或专用柜;

    b) 二级藏品30。件以上(含300件)或三级藏品500件以t(含500件)的库房;

    c) 收藏、陈列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以及经济价值贵重的文物(金、

银、宝石等)的场所;

    d) 陈列1,00。件(含1,000件)藏品以上的展厅(室);

    e) 一级藏品修复室、养护室;

    f) 武器藏品专用库房或专用柜。

5 防护级别 的确定

5门 概述

    防护级别的确定，原则上应与风险等级相对应，即一级风险单位、一级风险部位的防护级别应达到

一级防护要求;二级风险单位、二级风险部位的防护级别应达到二级防护要求;三级风险单位、三级风险

部位的防护级别应达到三级防护要求。

5，2 目标防护级别

5.2.1 防护级别 ，

    对藏品目标，只使用一种探测装置或只使用一种实体防护装置的技术防护措施。

5.2.2 防护级别 ，

    对藏品目标，在防护级别皿的基础上增加声音复核或图像复核手段的技术防护措施。

5.2.3 防护 级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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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藏品目标，使用两种探测装置进行警戒布防或使用一种探测装置和一种实体防护装置进行复合

警戒布防，且配置声音、图像复核手段的技术防护措施。

5.3 部位 防护级别

5.3-1 防护级别，

      对防护部位所在空间采取复合探测技术，配置声音复核或图像复核装置的技术防护措施。

5. 3.2 防护级别I

      对防护部位所在空间的门、窗、通道或一间至几间房屋组成的区域采取复合探测技术，配置声音复

核及图像复核装置或出人口控制与实体防护装置组合的技术防护措施

5.3.3 防护级别 I

    对防护部位采取室内周界探测技术、空间复合探测技术，配置声音复核、图像复核和出人口控制与

实体防护装置的技术防护措施。

5.4 单位防护级别

5.4.1 防护级别I

5.4门.1 三级风险单位应满足部位防护级别m和目标防护级别m的要求，应参照纵深防护体系的要

求 ，建立 技术防范系统 ，可只设 防护 区。

5.4.1.2 技术防范系统的入侵延迟时间不小于5 min，处警响应时间不大于3 min，报警响应时间不大

于 25。

5.4门.3 重要的三级文物应有实体保护装置，其本身的人侵延迟时间不小于Zmin.

5.4. 1.4 三级风险单位应设置报警值班室，应有专业保卫人员负责保安巡逻和安防设备的使用和维修

1_作。

5.4.2 防护级 别 ，

5.4.2.1 二级风险单位应满足部位防护级别II和目标防护级别II的要求，应按照局部纵深防护体系的

要求建立技术防范系统，可只设防护区和禁区 二级风险部位应置于防护区或禁区内。

5.4.2.2 技术防范系统的人侵延迟时间不小于8 min，处警响应时间不大于3 min，报警响应时间不大

于 25。

5.4-2. 3 重要的二级藏品应有防抢劫的实体保护装置，其本身的人侵延迟时间不小于3 min.

5-4. 2.4 二级风险单位应配置专职保卫人员负责保安巡逻和安防系统的维修使用工作。报警中心应配

有 自卫器具 和通 讯工具 。

5.4. 3 防护级别I

5.4.11 一级风险单位应满足部位防护级别 r和目标防护级别工的要求，应按照整体纵深防护体系的

要求建立技术防范系统。一级风险单位的技术防范系统，应设置周界、监视区、防护区和禁区。一级风险

部位应置于防护区或禁区内。

5-4. 3. 2 技术防范系统的人侵延迟时间不小于10 min，处警响应时间不大于3 min，报警响应时间不

大干 25。

5.4. 3. 3 重要的一级藏品应有防抢劫的实体防护装置，其本身的人侵延迟时间应不小于5 min.

5.4. 3.4 一级风险单位应建立专业保卫队伍，在防护区或禁区内设立报警监控中心，中心控制室应配

备 自卫器 具、通讯工具 和卫 生、通风设 备。

6 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 求

6. 1 总则

    各级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设计应符合GB广r 16571,GA/T 367,GA/T 368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规定，同时要符合以下各级防范系统的具体要求。

6. 2 三级 安全防范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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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三级风险单位应建立以报警和实体防护为主的防盗窃、防抢劫防范系统。实体防护装置的防破

  坏能力应符合5.4. 1. 3的要求。

  6.2.2 三级风险部位大于loo ml时，应以报警装置组成室内周界报警系统，部位内的二级藏品应采用

  实体防护措施加强防护。设置在室外的大型三级藏品要采取适当的实体防护措施

  6.2.3 重要出人口及文物库房应安装电视监控装置、紧急报警装置和电话对讲装置.

  6.2.4 应建立报警值班室，室内报警控制器应能显示、记录、贮存报警信息，报警信息应记录在磁盘上

  6.3 二级 安全防范 系统

6.3. 1 二级防范系统在重要的局部区域应按照局部纵深防护的指导思想进行设计。应综合或选择设置

人侵报警、电视监控、出人口控制、实体防护装置。系统应有报警、电视监控及声音复核、信息存储等功

能，实体防护装置的防破坏能力应符合5.4. 2. 3的要求
6.3.2 二级风险单位应建立室外或室内周界报警系统，可以是全部周界防护或局部周界防护。

6.3.3 直接通向藏品展厅和文物库房的通道应设置电视监控装置、紧急报警装置或电话对讲装置。藏

品修复室应设立出人口控制装置，室内应配备藏品贮存柜和紧急报警装置及通信工具。

6.3.4 大于200 m'的藏品展厅或藏品贮存库应建立室内周界报警系统，文物库房门应设置出人口控

制装置，展厅的窗户应采用报警与实体防护相结合的防护方式。

6.3.5 二级文物的字画、丝织品、玻璃陶瓷等藏品应放在防弹玻璃制作的专用框架或展柜内。普通玻璃

展柜可粘贴钦金薄膜以增加抗暴能力。

6.3.6 设置在室外的大型二级藏品，可建立高800̂ -1 200 mm的栅栏墙或砖制围墙，围墙与文物的距

离可在3.5 m范围内。有条件的，可通过地下缆线安装振动报警器接到报警控制室。

63.了 二级安全防范系统应建立报警控制室，报警监控装置应能显示、记录、贮存并打印所有的报警信

息。报警监控装置应留有与上一级报警网络进行通信的接口。重要报警信息资料应存在光盘、磁盘、硬

盘或录像带上。

6.4 一级安全 防范系统

6.4.1 一级安全防范系统要按照整体纵深防护的指导思想进行设计。应综合设置人侵报警、电视监控、

出人口控制、实体防护等装置。系统应具有报警与图像信号显示、声音复核、信息存储、系统自检等功能，

出人口控制、实体防护装置的防破坏能力应符合5. 4. 3. 3的要求。

6.4.2 一级风险单位应建 立室外周界报 警系统 ，周界报 警系统应覆盖全部周界 。周界的出人 口应设 置

出人口控制装置或电视监控装置或必要的报替装置。周界步行巡逻时间大于30 min时，宜设立巡更

系统 。

6.4.3 工作人员使用的重要出入口、直接通向藏品展厅、藏品的通道和人口(包括藏品库房、藏品修复

室)应配置出人口控制装置，重要出人口还应加装电视监控装置。供参观的文物展区的出人口控制装置，

在参观期间可停止工作，清场后应进人工作状态，出人口处宜设置紧急报警装置或电话对讲装置供工作

人员在报警时使用。

6.4.4 藏品、展品所处房屋、厅、室的门窗均应设置报警装置，位干一层的窗户还应有实体防护栅栏或

安装防弹玻璃。

6.4.5 一级风险部位大于loo m2时，应在其周边设立周界报警系统，展示的一级藏品应放在防弹玻璃

展柜或防暴玻璃展柜中，其防破坏延迟时间应不小于5 min一 级藏品在贮存时，应放在专用藏品保险

柜内，并且上锁。

6.4.6 一级文物的字画、丝织品、玻璃陶瓷等藏品在展示时均应有防弹玻璃制作的专用框架或装有报

警装置的展柜对其进行防护。设置在室外的大型一级藏品，要采取不低于6. 3. 6规定的防范措施

6.4.了 文物修复室要安装防盗安全门，修复室内应有存放一级文物的保险柜或文件柜.室内应有紧急

报警装置和通信联络工具。

6.4.8 一级安全 防范系统 应有专 门的报警监控 中心 ，该 室一般应有 双门进人室 内的结构 ，两 门之 间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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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一般在 2m以上，以形成一个预警通道。双门应使用防盗安全门，并安装出人口控制装置和/或电

视监控装置

6.4-9 系统中使用的所有设备、器材均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供电系统应配置不间断

电源 。

6.4.10 报警信号、电视监控图像信号、声音复核信号应做到同步自动切换，同时也可手动任意切换，报

警信号显示屏的信号显示应能指出报警现场的位置。报警监控装置应显示、记录、贮存所有的报警信号、

图像信号，并可随时打印。

6.4.11 所有报警信息资料应存在光盘、磁盘、硬盘或录像带上，重要资料应长期保存。

7 管理要 求

7.1 认定、审批与验收程序

了门-1 一级风险单位的等级认定由本单位依据本标准提出中请，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门、公安

机关审核，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批准;二、三级风险单位的等级认定，由本单位依据本标准提出申请，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物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审核批准。

了.1.2 一级风险单位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方案由建设单位组织论证，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

门、公安机关 审核后 ，报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批 准。

7.1.3 二、三级风险单位的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方案由建设单位组织论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部

门、公安机关审核批准。

7.1.4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程序应符合GA/T 75的规定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竣工后，由建设

单位和审批单位根据GA 308的有关规定，共同组织验收

7.2 建设方责 任

7.2门 博物馆的法人代表是本单位安全防范工作的法定责任人，负责领导和组织本标准的贯彻实施

7.2.2 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负责本标准贯彻实施的监督、检查

7.2.3 博物馆应按照《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规定》的要求，根据“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原则和本标

准第5章中关于处警响应时间的要求，建立相应的保卫组织，配备保卫干部和专职保卫人员。

7.2.4 博物馆的报警监控中心应配备值班人员和设备维修人员，值班人员应经过岗位培训和考核合

格 ，方 能上岗。

了.2.5 博物馆应在年度经费总额内划出相应比例，保证安全技术防范工作的经费。

了.2.6 博物馆应制定周密可行的防盗、防抢、防火等应急预案;系统发生重大故障时应采取应急措施。

了.2.7 报警系统出现故障后，一级风险单位应在三日内、二级风险单位应在七日内、三级风险单位应在

十五日内修复完毕。建设方应与承建方签定售后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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